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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水利局发布
南通市主城区100平方公里河道水质周报（202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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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类别

综 述

监测断面

通扬运河（钟秀路）

前进河（钟秀路）

郭里头河（钟秀路）

八窑河（濠南路桥）

城山河（虹桥路南）

棉机河（方大花苑）

任港河（木行桥）

濠河（北濠桥）

濠河（长桥）

濠河（体育公园）

金通河（钟秀路南）

胜利河（胜利河闸前）

通甲河(龙王桥东)

通甲河（通京大道）

学田河（青年路）

海港引河（海港北闸桥南）

南川河（工农路）

城山河（红星路）

西山河（洪江路）

姚港河（虹桥路）

倪虹河（虹桥路）

工农河（新建路）

红星二河（红星二河闸西侧）

运料河（钟秀路）

跃进河（濠北路）

曹公祠一河（城山路西）

临江河（崇川路南）

拱园河（工农南路）

马鞍山河（玉带河交界处）

永红横河（工农南路西）

裤子港河（工农南路南）

南剑界河（园林路东）

南郊中心河（园林路东）

裤子港河（崇川路北）

园林河（世纪大道南）

中沙横河

老营横河（三八河交界处）

三圩横河

营房头竖河（居康路南）

五圩横河

中心竖河（横五河北）

营船港（青年东路）

紫琅湖南端（源兴路）

祠三界河(崇文路西侧桥)

任港河（长江路任港桥）

兴石河（钟秀路北）

青龙横河（盘香路）

胜利河（人民路北）

通甲河（盘香路）

通甲河（先锋闸西）

紫琅湖（朝阳路东）

界港河（山港横河北）

铺港河（通沪大道北）

八一横河（盘香路）

海洪横河（东快速路西）

主要污染物
高锰酸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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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55个水质监测断面，40个断面为Ⅲ类水或优于Ⅲ类水标准，15个断面为Ⅳ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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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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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老温，这么长时间你一
直关心我们，还帮忙联系家政服务，真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近日，海安市
拥徐村村民吴某紧紧握住辅警温兆根
的双手，连声向他表示感谢。

这段温情故事，还要从2023年6月
的一天说起。当天，城西派出所值班辅
警温兆根接到一通来自吴某的求助电
话：“我妈走丢了，您快帮我找找……”
了解具体情况后，温兆根一边请视频监
控员调阅路面监控追踪老人行踪，一
边和家属以走失地为中心开始搜寻。
最终，温兆根找到了走失老人刘某。

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温兆根多次
接到吴某的求助电话，均是帮忙寻找母
亲。原来，现年81岁的刘某患有健忘
症，儿子在外经商、女儿远嫁，子女都无
法贴身照顾老人，而刘某平日里又喜欢
到处溜达，稍一走远就会迷路。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为避免意
外再次发生，温兆根主动和吴某商量
照顾老人的问题，并为其寻找家政服
务，经过多番比较，最终和吴某商定了
人选。15日，温兆根带家政人员一同
来到吴某家中，这才出现开头的感人
一幕。 记者沈佳颖

晚报讯 19日上午，通州区先锋
街道周圩村15组路段，一名花甲老人
因迷路且随身携带的电话停机，陷入
困境。幸运的是，民警及时伸出援手，
最终将老人安全送回女儿身边。

当天早上，这名老人独自外出散
步，不料迷失方向。由于手机停机，无
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老人焦急万分，只
能无助地坐在附近人家的屋檐下。此
时，好心群众发现并报警。民警到达

现场后，在询问老人有效信息未果的
情况下，翻阅老人的手机通讯录，与老
人的女儿取得了联系。

最终，民警驱车将老人送回女儿
身旁。行驶途中，民警耐心询问老人
的身体状况，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向老
人普及了防走失常识，提醒他今后外
出时要携带有效的通信工具，保持与
家人的联系。

记者张亮 通讯员张咪

晚报讯 近日，因家庭琐事，男子
深夜欲跳河轻生，民警与之通话一小时
耐心劝导。最终，男子放弃了轻生念头。

17日0时许，通州区公安局刘桥
派出所接到一起扬言自杀警情。男子
姜某表示，自己欲在刘桥镇江海河跳
河轻生。民警一边赶往现场，一边电
话联系姜某，进行心理疏导，争取救援
时间。“不要找我了，我死了算了。”其
间，姜某情绪激动，多次掐断电话。民
警不断尝试与他保持通话，安慰道：“男

子汉大丈夫别说这种丧气话。”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通话中，民警

耐心劝导姜某，同时与姜某的家属取
得联系。江海河刘桥段长约5公里，
夜间视线不佳，姜某拒绝透露具体位
置，众人便沿着河岸寻找，最终发现微
弱的手机亮光。姜某正坐在河边，双
脚已在水中。经过民警与姜某家属的
共同努力，姜某最终放弃了轻生念头，
众人合力将姜某拉上岸边。

记者张亮 通讯员王鹏飞

晚报讯 19日晚上9时许，一辆
私家车匆匆驶进启东市公安局合作中
心派出所的大门，叶女士报警称，她在
启东市南海公路上遇到一名迷路老
人，因该老人无法说清确切的居住地
址，便带着该老人来派出所求助。

叶女士于当晚外出办事，途经南
海公路合作段，发现一名老人坐在路
边瑟瑟发抖，下车询问情况后得知老
人外出迷路，忘了家庭住址。因担心老
人安危，她便驾车将老人送至派出所。

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安抚老人

情绪，老人渐渐平静了下来，告诉民警
当天外出买菜，想着换条路抄个近道，
谁知就迷路了，家里地址也说不上来，
只知道在合作镇菜场的西南方向。

民警随即开展工作，拍摄了老人
的照片，发给了合作镇西南片区各村
村干部，让大家帮忙辨认。不到10分
钟，五星村村干部便打来电话，确定
该老人是五星村一组的村民薛大娘，
同时将其确切的居住地址定位发到了
民警手机上，民警立即驱车将老人送
到家中。 通讯员季佳蕾 记者黄海

晚报讯 男子徐某离婚前开走妻
子姜某名下的一辆轿车，后发生交通事
故，因该车未投保交强险，两人一起被
受害人告上了法庭。记者昨天了解到，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姜某赔偿受害人交强险限额范围内
损失40%，徐某赔偿60%，交强险之外
的损失，由徐某按责任比例赔偿80%。

2021年7月，徐某驾驶轿车与由
李某所驾电动自行车碰撞，致李某受
伤，公安机关认定徐某承担事故主要
责任，李某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
后，李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
伤情后被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时，徐某与姜某尚处婚
姻存续期间，案涉小型轿车登记的所
有权人为姜某，姜某未为该车投保交
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某将徐
某、姜某一并起诉至崇川法院，请求赔
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
损失共计22万余元。

法庭上，姜某辩称，徐某未经其许
可，“偷开”了案涉车辆，因行驶证、驾
驶证均在车内，故其无法投保，其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交强
险系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
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
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姜某作为登记车主，对车辆
负有投保交强险的义务，在未投保交强险
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当承担一定的赔
偿责任。姜某与徐某在事故发生时系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证据证明该车辆为姜
某个人财产而非夫妻共同财产，故不能证
明徐某开走车辆构成盗窃。另外，即使徐
某开走了车辆，根据姜某陈述，案涉车辆
已连续两年投保，在保险期限届满前其可
在原保险公司直接续保，不存在投保障
碍，故法院对姜某的抗辩不予采纳。

法院经审核，确定李某的损失合计
22万余元，其中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损
失为16.6万元，判决由徐某承担60%，姜
某承担40%。交强险之外的5.8万余元
损失由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按各自责任
比例承担，酌定由徐某按责承担80%。

一审判决后，姜某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通讯员刘鹏飞 古林 记者王玮丽

男子“偷开”妻子名下汽车出事
法院：该车未投保交强险，车主须担责

老人外出买菜迷了路
警民合力助其回家

老人迷路手机又停机
民警暖心救助，送回女儿身旁

男子深夜欲跳河轻生
通州民警一小时通话挽回生命

健忘症老人多次迷路
辅警主动协调家政服务


